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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中核钛白与下游钛白粉应用领域产业合作安排情况，中核钛白作为上游钛白

粉领域公司，与下游装饰原纸行业属于不同领域，中核钛白能够跨领域有效指导

和提升下游行业产品技术能力的依据，选择通过战投而非自行向下游延伸的原

因，装饰原纸及钛白粉行业竞争情况及未来增速情况等，说明发行人被选择作为

战略投资对象的商业合理性，相关技术合作以战略投资为前提条件是否合理，中

核钛白是否存在类似技术授权第三方或发行人竞争对手的情形，本次战略投资

是否具有必要性；（3）结合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的权威性，相关专家的背景及

论证分析手段，同行业及境内外相关技术对比情况，相关技术的研发成本及研发

难度等情况，说明相关评价结果是否专为发行人本次申报文件或回复文件出具，

是否可以作为属于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中“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

技术资源”的依据，发行人及中介机构是否进行必要的验证，相关技术是否属于

“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资源”；（4）双方合作研发形成的知识产权是否已

经明确产权收益归属，向第三方转让授权限制、擅自处分相关知识产权的违约责

任等内容，并结合最新研发进度、研发成果情况、研发开支情况，说明合作研发

是否已有明确的成果，是否能够有效带动上市公司的产业技术升级并显著提升

盈利能力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3）（4）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： 

一、相关情况说明 

根据发行人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22

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（三次

修订稿）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

性分析报告（三次修订稿）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

案的论证分析报告（三次修订稿）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

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、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（三次修订稿）的议案》《关

于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〈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三）〉的

议案》《关于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〈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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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之终止协议〉的议案》等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，对本次发行方案进

行了调整。发行人独立董事已就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并发表

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根据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、《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

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（三次修订稿）》，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减少了发行对

象中核钛白及其认购股份，并相应调减募集资金总额，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后的发

行对象为实际控制人李学峰。 

2023 年 12 月 22 日，发行人与中核钛白签署《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，

中核钛白不再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。 

综上，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后，中核钛白已不再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发行人本

次发行。 

二、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

（一）核查程序 

针对上述事项，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： 

1、查阅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相关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

议文件、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文件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； 

2、查阅发行人与中核钛白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及《股份认购协议之终

止协议》。 

（二）核查结论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 

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后，中核钛白已不再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发行人本次发

行，本次发行不再适用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第 6 条“关于第五十

七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引入的境内外‘战略投资者’的理解与适用”的相关规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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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中国注册会计师 

 （项目合伙人） 

 

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 

 

 

 中国  上海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